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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8� � � �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5-029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武汉控股” ）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一部出具的上证公函【2025】0447号《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 公司会同年审会计师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就《监管工作函》有关问题进行认真核查，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

下：

问题一：关于业绩承诺。年报及其他公告显示，前期公司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武汉市水务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100%股权，并设2022年至2024年三年期业绩承诺，承诺净利润三年合计数

不低于人民币16,335.11万元。 工程公司2022年至2024年分别实现净利润3,785.40万元、4,063.41万元、

8,807.38万元，合计16,656.19万元，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101.97%，踩线完成业绩承诺，且2024年业绩同

比翻倍。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工程公司2022年至2024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中主要会计科目数据及同比变化情

况，并说明变动幅度超20%的原因；

1、资产负债表主要会计科目变化情况及变动原因

（1）2023-2024年资产负债表主要会计科目数据及同比变化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期末余额 2023年期末余额

变动幅度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4,293.12 46,932.43 15.68

应收票据 - 635.29 -100.00

主要系2023年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及商业承兑汇票在2024年到期所致

应收账款 160,198.04 122,983.12 30.26

主要系2024年较2023年收入增长，

当期按照工程项目结算进度确认的

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362.01 4,227.65 -67.78

主要系2023年底支付的预付款根据

工程进度结转所致

存货 2,993.15 523.63 471.61

主要系项目工程施工所需采购的设

备、材料尚未满足结转条件所致

合同资产 35,714.44 35,659.88 0.15

其他流动资产 706.96 1,234.16 -42.72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减少所

致

固定资产 1,234.56 1,377.35 -10.37

无形资产 4,182.72 4,238.86 -1.3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29.21 3,414.34 3.36

短期借款 5,505.13 5,500.00 0.09

应付票据 2,143.99 9,984.39 -78.53

主要系2024年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有所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186,850.37 142,313.80 31.29 主要系收入增加，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8,567.49 22,635.35 -17.97

应付职工薪酬 1,848.96 1,515.06 22.04 主要系季度绩效及年终奖增长所致

应交税费 1,083.99 422.74 156.42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及附加、企业所得

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427.62 1,555.35 184.67

主要系应付武汉控股的股利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3,517.24 3,648.51 -3.60

实收资本 10,000.00 10,000.00 -

资本公积 2,747.45 2,747.45 -

盈余公积 3,112.13 2,231.39 39.47 主要系2024年提取盈余公积所致

未分配利润 25,269.01 19,461.55 29.84 主要系2024年净利润增加所致

（2）2022-2023年资产负债表主要会计科目数据及同比变化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期末余额 2022年期末余额

变动幅度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46,932.43 43,203.18 8.63

应收票据 635.29 - 100.00

主要系2023年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及商业承兑汇票尚未到期所致

应收账款 122,983.12 95,096.77 29.32

主要系2023年较2022年收入增长，

当期按照工程项目结算进度确认的

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4,227.65 405.34 943.00

主要系2023年根据合同约定支付了

部分供应商预付款所致

存货 523.63 422.07 24.06

主要系项目工程施工所需采购的设

备、材料尚未满足结转条件所致

合同资产 35,659.88 34,851.63 2.32

其他流动资产 1,234.16 4.44 27,696.40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增加所

致

固定资产 1,377.35 1,438.85 -4.27

无形资产 4,238.86 4,295.00 -1.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14.34 5,472.22 -37.61

主要系2023年12月获得 “高新技术

企业” 认证，企业所得税税率变更为

15%，税率变化使得相应调减递延所

得税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 2,700.00 -100.00 主要系收回购房款所致

短期借款 5,500.00 6,000.00 -8.33

应付票据 9,984.39 2,000.00 399.22

主要系2023年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

式支付增多所致

应付账款 142,313.80 121,243.11 17.38

合同负债 22,635.35 18,764.89 20.63

主要系2023年根据项目及合同约定，

预收部分工程款使得合同负债相应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15.06 1,843.74 -17.83

应交税费 422.74 336.52 25.62

主要系年末应交增值税附加税增加

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55.35 5,071.60 -69.33

主要系2023年工程公司归还上年武

汉控股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648.51 3,084.16 18.30

实收资本 （或股

本）

10,000.00 10,000.00 -

资本公积 2,747.45 2,747.45 -

盈余公积 2,231.39 1,825.05 22.26 主要系2023年提取盈余公积所致

未分配利润 19,461.55 15,804.48 23.14 主要系2023年净利润增加所致

2、利润表主要会计科目变化情况及变动原因

（1）2023-2024年利润表主要会计科目数据及同比变化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79,895.83 135,919.43 32.35

主要系根据项目合同履约进度，收入

确认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61,933.51 123,072.10 31.58 主要系收入增加、成本同比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418.94 775.80 -46.00

主要系进项税增加，导致计提的增值

税附加降低所致

销售费用 448.21 455.45 -1.59

管理费用 2,287.00 2,287.38 -0.02

研发费用 3,868.75 775.08 399.14

主要系工程公司本期有新增研发项

目，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93.61 54.43 71.97

主要系利息收入下降、财务费用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569.51 16.65 3,320.48

主要系海南分公司获得招商引资扶

持资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97.16 -154.33 37.04

主要系权益法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

收益有所增长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 号填列）

-841.43 -941.33 10.61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 号填列）

133.51 66.79 99.91

主要系合同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损

失冲回所致

营业外收入 65.66 0.68 9,555.88

主要系收到工程公司所属安装公司

的车间搬迁补偿费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67.89 3,423.96 -45.45

主要系2023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认证， 企业所得税税率变更为15%；

2023年12月递延所得税费用调增，

2024年度税率与2023年一致

（2）2022-2023年利润表主要会计科目数据及同比变化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35,919.43 97,369.69 39.59

主要系公司承接的项目增加，根据

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有所增长所

致

营业成本 123,072.10 87,464.45 40.71

主要系收入增加、成本同比增加所

致

税金及附加 775.80 537.56 44.32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增加，导致计提

的增值税附加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455.45 578.36 -21.25

主要系2023年度因销售人员减少

导致人工成本降低所致

管理费用 2,287.38 2,290.97 -0.16

研发费用 775.08 - 100.00 主要系本年新增研发项目所致

财务费用 54.43 177.14 -69.27

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财务费用下

降所致

其他收益 16.65 22.12 -24.70 主要系收到的稳岗补贴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154.33 -77.54 -99.04

主要系权益法确认的长期股权投

资收益下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 号填列）

66.79 -350.42 119.06

主要系合同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

损失冲回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 号填列）

-941.33 -833.29 12.97

所得税费用 3,423.96 1,293.34 164.74

主要系2023年获得 “高新技术企

业” 认证，企业所得税税率变更为

15%，税率变化使得相应调减递延

所得税资产，2023年12月调整递延

所得税费用有所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会计科目变化情况及变动原因

（1）2023-2024年现金流量表主要会计科目数据及同比变化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56,998.66 123,326.86 27.30

主要系承接项目增加， 收到的现金

有所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71.56 - 100.00

主要系咸宁分公司收到的增值税留

抵退税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490.93 1,656.46 -9.9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34,137.08 104,775.29 28.02

主要系承接项目增加， 支付的现金

有所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7,933.46 7,801.46 1.69

支付的各项税费 6,280.50 5,827.20 7.7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829.32 1,710.39 -51.51

主要系支付的保证金、 押金及其他

往来下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580.79 4,868.98 96.77

主要系承接项目增加， 产生的现金

净额有所增加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2,825.05 -100.00

主要系2023年收回购房款及利息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99.03 2,589.40 -107.69

主要系2023年收回购房款及利息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500.00 5,500.00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500.00 6,000.00 -8.3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76.49 320.48 -44.93

主要系2023年度归还武汉控股的借

款利息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3,000.00 -100.00

主要系2023年度归还向武汉控股借

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6.49 -3,820.48 95.38

主要系2023年度归还向武汉控股借

款本息所致

（2）2022-2023年现金流量表主要会计科目数据及同比变化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23,326.86 97,658.27 26.28

主要系承接项目增加， 收到的现金

有所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656.46 887.66 86.61 主要系2023年解冻诉讼冻结款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04,775.29 87,041.73 20.37

主要系承接项目增加， 支付的现金

有所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7,801.46 7,284.19 7.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5,827.20 8,114.73 -28.19

主要系2023年度支付的增值税及企

业所得税下降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710.39 1,727.27 -0.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868.98 -5,621.99 186.61

主要系承接项目增加， 产生的现金

净额有所增加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825.05 - 100.00

主要系2023年收回购房款及利息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7.72 2,890.95 -95.24 主要系2022年支付购房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589.40 -2,890.95 189.57

主要系2022年支付购房款、2023年

收回上述款项及利息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500.00 6,000.00 -8.3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3,000.00 -100.00 主要系2022年向武汉控股借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000.00 6,000.00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320.48 228.93 39.99

主要系2023年度归还武汉控股借款

利息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3,000.00 - 100.00

主要系工程公司2023年度归还向武

汉控股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820.48 2,771.07 -237.87

主要系工程公司2023年度归还向武

汉控股借款所致

（2）近三年确认收入的主要项目名称、客户名称、关联关系、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预计工期、开

工时间、完工时间、期初和期末完工进度、期初和期末结算比例、未结算原因、收入确认金额、合同资产（包

括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或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2024年、2023年、2022年前十大工程项目收入合计占当期工程公司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71.69%、

78.37%、63.59%，如下表所示：

2024年工程公司单体层面水务工程业务前十大项目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是否为

关联方

合同金额

（含 税 金

额）

合同签订

时间

预 计

工 期

（月）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期 初

合 同

履 约

进度

期 末

合 同

履 约

进度

1

澄迈县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 PPP项

目

武控(澄迈)城乡污

水治理建设运营

有限公司

是

135,

139.96

2023年12

月

36

2023 年

12月

2026年12

月

0.00%

52.21

%

2

南湖生态活水项

目尾水再生利用

工 程 总 承 包

（EPC）

武汉市城市排水

发展有限公司

是 66,902.98

2023 年 5

月

18

2023年 6

月

2024年12

月

65.00

%

99.80

%

3

余家头水厂升级

改造工程施工总

承包

武汉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是 26,627.36

2023年12

月

36

2024年 2

月

2027 年 2

月

0.00%

38.33

%

4

主城区供水增量

提质工程（EPC)

总承包项目

咸宁市政府投资

项目建设管理局

否 37,233.95

2022 年 8

月

25

2022 年

10月

2024年12

月

60.23

%

93.62

%

5

龙王嘴污水处理

厂生化系统改造

工程设计采购施

工总承包（EPC）

武汉市城市排水

发展有限公司

是 8,108.97

2023年12

月

12

2024年 1

月

2024年12

月

0.00%

95.35

%

6

民院片区污水系

统优化工程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

武汉市城市排水

发展有限公司

是

20,

746.40

2023年12

月

24

2024年 1

月

2026 年 3

月

0.00%

27.86

%

7

澄迈县金江镇城

区供水提质增效

工程 （设计、施

工）EPC总承包

澄迈县清澄水务

环境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否 16,799.81

2023年 4

月

26

2023年 6

月

2025 年 8

月

59.00

%

89.91

%

8

黄家湖泵站出站

管道工程总承包

（EPC）

武汉市城市排水

发展有限公司

是

17,

800.00

2023 年 1

月

24

2023年 5

月

2025 年 5

月

61.24

%

91.16

%

9

东湖湖下加压站

增设清水池工程

epc

武汉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是 4,293.36

2024年 2

月

6

2024年 3

月

2024年 8

月

0.00%

98.81

%

10

宋家岗加压站施

工

武汉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是 7,068.80

2024年 5

月

13

2024年 5

月

2025 年 5

月

0.00%

39.10

%

续上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期 初

结 算

比例

期 末

结 算

比例

未结算原因

收入确认

金额

收入占比

合同资产余

额（含其他

非流动资产

中的合同资

产）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结算进度与合

同履约进度的

差异原因

1

澄迈县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PPP

项目

0.00

%

54.86

%

在建项目，未完

工

64,729.01 35.98% -

15,

756.48

2

南湖生态活水

项目尾水再生

利用工程总承

包（EPC）

64.49

%

98.27

%

已验收，正在办

理工程结算

20,367.04 11.32% 1,019.24

18,

969.56

3

余家头水厂升

级改造工程施

工总承包

0.00

%

50.15

%

在建项目，未完

工

8,912.54 4.95% - -

4

主城区供水增

量 提 质 工 程

（EPC) 总承包

项目

46.40

%

72.40

%

已验收，正在办

理工程结算

6,488.91 3.61% 2,232.07 -

已验收，正在办

理工程结算。

5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生化系统

改造工程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

包（EPC）

0.00

%

95.51

%

在建项目，未完

工

6,929.00 3.85% - 1,952.77

6

民院片区污水

系统优化工程

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EPC

0.00

%

28.76

%

在建项目，未完

工

5,284.59 2.94% - 3,938.50

7

澄迈县金江镇

城区供水提质

增效工程 （设

计、 施工）EPC

总承包

35.71

%

69.69

%

在建项目，未完

工

4,812.99 2.68% 2,778.71 -

受方案变更及

造价审核等影

响。 2025年二

季度相关问题

已得到解决。

8

黄家湖泵站出

站管道工程总

承包（EPC）

77.11

%

91.94

%

在建项目，未完

工

4,830.12 2.68% -

10,

000.03

9

东湖湖下加压

站增设清水池

工程EPC

0.00

%

99.97

%

该工程已验收，

正在办理工程

结算

4,079.17 2.27% 149.30 2,314.43

1

0

宋家岗加压站

施工

0.00

%

49.56

%

在建项目，未完

工

2,535.10 1.41% - 3,503.27

合计

128,

968.47

71.69%

说明：1、工程公司确认的结算进度：(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累计实收款）÷(合同预计总收入+税金）×

100%，结算进度与监理月报基本保持一致。

2、公司采用投入法确认履约进度，具体根据累计已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合同履约进

度，按照如下过程确认收入：

（1）确认合同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

（2）确认合同履约进度：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合同预计总成本×100%；

（3）确认当期合同收入：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合同预计总收入×合同履约进度-以前会计期间累

计已确认的收入；下同

3、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武控(澄迈)城乡污水治理建设运营有限公司为武汉工程公司的关

联方，其均为武汉控股子公司，不属于上市公司关联方；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属于上市公司关联方。

4、黄家湖泵站出站管道工程总承包（EPC）项目2024年发生工程变更，合同金额由14,400万元变更

为17,800万元，故上表中按照变更后的合同金额重新计算期初、期末合同履约进度。

2023年工程公司单体层面水务工程业务前十大项目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是否

为关

联方

合 同 金 额

（含 税 金

额）

合同签订

时间

预 计

工 期

（月）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期 初

合 同

履 约

进度

期末合

同履约

进度

1

主城区供水增

量 提 质 工 程

（EPC)总承包

项目

咸宁市政府投资

项目建设管理局

否 37,233.95

2022 年 8

月

25

2022年10

月

2024年12

月

0.00

%

60.23

%

2

南湖生态活水

项目尾水再生

利用工程总承

包（EPC）

武汉市城市排水

发展有限公司

是 66,902.98

2023 年 5

月

18

2023 年 6

月

2024年12

月

0.00

%

65.00

%

3

蔡甸水厂新建

工程--取水工

程 （原水管道

部分）

武汉市水务集团

蔡甸自来水有限

公司

是 19,976.42

2022 年 9

月

22

2022年11

月

2024 年 9

月

25.18

%

92.22

%

4

黄家湖泵站出

站管道工程总

承包（EPC）

武汉市城市排水

发展有限公司

是 14,400.00

2023 年 1

月

24

2023 年 5

月

2025 年 5

月

0.00

%

79.70

%

5

澄迈县金江镇

城区供水提质

增效工程 （设

计、施工）EPC

总承包

澄迈县清澄水务

环境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否 16,799.81

2023 年 4

月

26

2023 年 6

月

2025 年 8

月

0.00

%

59.00

%

6

蔡甸水厂新建

工程-净水厂

一期工程施工

武汉市水务集团

蔡甸区自来水公

司

是 27,636.21

2020 年 4

月

38

2020 年 4

月

2023 年 6

月

79.13

%

100.00

%

7

余 家 头 水 厂

110KV变电站

总承包项目

武汉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

是 7,998.09

2023 年 6

月

21

2023 年 9

月

2025 年 5

月

0.00

%

52.00

%

8

塔子湖西路加

压站至宋家岗

加压站输水管

道工程EPC

武汉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

是 23,330.96

2022 年 4

月

44

2022 年 5

月

2025年12

月

41.88

%

77.88

%

9

澄迈县金安水

厂向永发水厂

配水干管及配

套 管 网 工 程

（勘查、 设计、

施 工）EPC总

承包

澄迈县水务项目

建设管理中心

否 6,868.14

2022 年 7

月

32

2022 年 8

月

2025 年 6

月

37.99

%

92.00

%

10

白沙洲水厂改

扩建工程施工

武汉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

是 30,544.25

2018 年 8

月

54

2018 年 9

月

2023 年 3

月

99.51

%

100.00

%

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期初结

算比例

期 末 结

算比例

未结算原

因

收入确认

金额

收入占

比

合同资产余额

（包括其他非

流动资产中的

合同资产）

应 收 账

款 期 末

余额

结算进度与

合同履约进

度的差异原

因

1

主城区供水增量提

质工程（EPC)总承

包项目

- 46.40%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18,

704.65

13.76% 3,350.03 -

受项目监理

月报确认进

程 等 影 响 。

2024年该问

题已基本解

决。

2

南湖生态活水项目

尾水再生利用工程

总承包（EPC）

- 64.49%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39,

716.88

29.22% 13.63

30,

910.92

3

蔡甸水厂新建工程

--取水工程（原水

管道部分）

- 66.55%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10,

435.28

7.68% 3,215.82 413.78

该工程 2022

年发生工程

方 案 变 更 ，

2024年已解

决相关问题。

4

黄家湖泵站出站管

道 工 程 总 承 包

（EPC）

- 77.11%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10,

060.86

7.40% - 7,121.55

5

澄迈县金江镇城区

供水提质增效工程

（设计、 施工）EPC

总承包

- 35.71%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9,044.68 6.65% 3,858.70 -

受项目监理

月报确认进

程 等 影 响 。

2024年该问

题已基本解

决。

6

蔡甸水厂新建工程

-净水厂一期工程

施工

75.36

%

87.93%

该工程已

完工，待

结算

5,041.23 3.71% 1,232.81 5,454.25

该项目已完

工，正在办理

工程结算。

7

余家头水厂110KV

变电站总承包项目

- 48.53%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3,787.69 2.79% 344.31 756.85

8

塔子湖西路加压站

至宋家岗加压站输

水管道工程EPC

29.14

%

37.11%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3,574.77 2.63% 3,296.22 1,268.83

受项目监理

月报确认进

程 等 影 响 。

2024年该问

题已基本解

决。

9

澄迈县金安水厂向

永发水厂配水干管

及配套 管网工程

（勘查、 设计、施

工）EPC总承包

40.72

%

74.01%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3,426.08 2.52% 1,260.76 627.63

受项目监理

月报确认进

程 等 影 响 。

2024年该问

题已基本解

决。

10

白沙洲水厂改扩建

工程施工

98.06

%

100.00

%

已完成工

程结算

2,723.78 2.00% - 3,161.36

合计

106,

519.90

78.36%

说明：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为武汉工程公司的关联方，为武汉控股全资子公司，不属于上市

公司关联方；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属于上市公司关联方，下同。

2022年工程公司单体层面水务工程业务前十大项目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是否为

关联方

合同金额

（含 税 金

额）

合同签订

时间

预 计

工 期

（月）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期 初

合 同

履 约

进度

期 末 合

同 履 约

进度

1

阳逻二水厂新

建工程一净水

厂工程施工总

承包

武汉市新洲

区阳逻供水

实业有限公

司

是 23,480.18

2020 年

12月

11

2021年 5

月

2023年 11

月

30.09

%

90.72%

2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扩建工程

（四期）施工总

承包项目

武汉三镇实

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是 47,517.34

2021年 1

月

24

2021年 1

月

2023 年 1

月

53.96

%

99.29%

3

塔子湖西路加

压站至宋家岗

加压站输水管

道工程EPC

武汉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

是 23,330.96

2022年 4

月

44

2022年 5

月

2025年 12

月

0.00

%

41.88%

4

江堤中路加压

站及服务设施

工 程 总 承 包

EPC（二次）

武汉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

是 9,898.94

2021年 7

月

12

2021 年

11月

2022年 11

月

22.39

%

88.15%

5

汤逊湖污水处

理厂尾水排江

工程（二期）总

承包（EPC）

武汉市城市

排水发展有

限公司

是 8,649.98

2022年 1

月

15

2022年 3

月

2023年 12

月

0.00

%

76.31%

6

蔡甸水厂新建

工程-净水厂

一期工程施工

武汉市水务

集团蔡甸自

来水有限公

司

是 27,636.21

2020年 4

月

38

2020年 4

月

2023 年 6

月

61.53

%

79.13%

7

蔡甸水厂新建

工程一取水工

程 （取水泵房

部分） 工程总

承包（EPC）

武汉市水务

集团蔡甸自

来水有限公

司

是 7,501.24

2021年 4

月

13

2021 年

10月

2023 年 8

月

0.00

%

94.95%

8

蔡甸水厂新建

工程一取水工

程 （原水管道

部分） 施工项

目

武汉市水务

集团蔡甸区

自来水公司

是 19,976.42

2022年 9

月

22

2022 年

11月

2024 年 9

月

0.00

%

25.18%

9

白沙洲水厂改

扩建工程施工

武汉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

是 30,544.25

2018年 8

月

54

2018年 9

月

2023 年 3

月

91.41

%

99.51%

10

澄迈县金安水

厂向永发水厂

配水干管及配

套 管 网 工 程

（勘察、 设计、

施 工 ）EPC 总

承包

澄迈县水务

项目建设管

理中心

否 7,160.51

2022年 7

月

32

2022年 8

月

2025 年 6

月

0.00

%

37.99%

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期 初

结 算

比例

期 末

结 算

比例

未结算原

因

收 入 确

认金额

收入占

比

合同资产余额

（包括其他非

流动资产中的

合同资产）

应 收 账

款 期 末

余额

结算进度与合同

履约进度的差异

原因

1

阳逻二水厂新建工

程一净水厂工程施

工总承包

25.97

%

89.29

%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11,

909.06

12.23

%

304.79

9,

153.19

2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

扩建工程 （四期）

施工总承包项目

60.00

%

99.29

%

完 工 ， 工

程结算中

14,

823.09

15.22

%

-

11,

246.09

3

塔子湖西路加压站

至宋家岗加压站输

水管道工程EPC

0.00

%

29.14

%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7,831.51 8.04% 2,596.48 -

受项目监理月报

确认进程等影响。

2024年该问题已

基本解决。

4

江堤中路加压站及

服务设施工程总承

包EPC（二次）

0.00

%

72.34

%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5,

690.09

5.84% 1,507.53

1,

520.23

受项目监理月报

确认进程等影响。

2023年该问题已

基本解决。

5

汤逊湖污水处理厂

尾水排江工程 （二

期）总承包（EPC）

0.00

%

76.31

%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4,

460.33

4.58% -

1,

589.50

6

蔡甸水厂新建工程

-净水厂一期工程

施工

54.00

%

75.36

%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4,

008.62

4.12% 953.38

5,

688.27

7

蔡甸水厂新建工程

一取水工程 （取水

泵房部分） 工程总

承包（EPC）

0.00

%

91.99

%

工程已竣

工 验 收 ，

正在结算

审计

3,

972.74

4.08% 167.99

1,

774.85

序号 项目名称

期 初

结 算

比例

期 末

结 算

比例

未结算原

因

收 入 确

认金额

收入占

比

合同资产余额

（包括其他非

流动资产中的

合同资产）

应 收 账

款 期 末

余额

结算进度与合同

履约进度的差异

原因

8

蔡甸水厂新建工程

一取水工程 （原水

管道部分） 施工项

目

0.00

%

0.00

%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3,

945.97

4.05% 4,301.10 -

该工程开工后工

程方案发生变更。

相 关 问 题 已 于

2024年解决。

9

白沙洲水厂改扩建

工程施工

91.41

%

98.06

%

工程已竣

工 验 收 ，

正在结算

审计

2,

879.70

2.96% 6,425.25 451.14

10

澄迈县金安水厂向

永发水厂配水干管

及配套 管网工程

（勘察 、 设计、施

工）EPC总承包

0.00

%

40.72

%

在 建 项

目， 未完

工

2,393.76 2.46% - -

合计

61,

914.87

63.58

%

（3）工程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及确认依据，并结合业务模式、各年度在手合同数量、金额、执行情况

等，说明工程公司2024年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自查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请年审会

计师列示对成本归集、收入确认、履约进度估计合理性等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对

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1、工程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公司向客户提供工程建造服务，客户能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程中的在建商品，根据履约进度在一段

时间内确认收入，履约进度的确定方法为投入法，具体根据累计已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合同履约进度，按照如下过程确认收入：

（1）确认合同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

（2）确认合同履约进度：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合同预计总成本×100%；

（3）确认当期合同收入：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合同预计总收入×合同履约进度-以前会计期间累

计已确认的收入；

（4）上述合同履约进度按照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和合同预计总成本确定：

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确定过程：工程公司根据现场勘察及项目的具体情况，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投标

文件、设计方案、初步设计、施工图、成本信息价（市场询价审核结果）、工程定额等编制项目预计总成本。

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生物价波动、工期调整、合同变更等情况，工程公司计划部门结合变更情况及合同约

定的情况，详细说明成本调整原因，经审批后执行，并以调整后的预计总成本作为会计核算依据；

②对于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主要包括材料费、机械费、人工费用、专业分包、其他直接费用，每月结

账前，检查实际发生工程成本的合同、发票、材料收发单、结算单等支持性文件，严格按照内控管理流程，

确认当期各项成本；计划财务部门通常按季度组织相关部门对公司项目进行盘点，并对部分重点项目进

行不定期抽盘。

2、2024年工程公司净利润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

（1） 近年来工程公司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2022年至2024年在手工程数量分别为736项、793项、

735项， 在手工程合同金额分别为21.73亿元、31.37亿元、40.95亿元， 在手工程合同金额增长态势明显。

2024年随着项目的施工进度推进，工程公司的收入由2023年的13.6亿元增加至2024年的17.98亿元，增幅

32.35%，近年部分重大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签订时间 开工时间

2024年确认收入金

额

澄迈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PPP项目

135,139.96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64,729.01

南湖生态活水项目尾水再生

利用工程总承包（EPC）

66,902.98 2023年5月 2023年12月 20,367.04

余家头水厂升级改造工程施

工总承包

26,627.36 2023年12月 2024年2月 8,912.54

黄家湖泵站出站管道工程总

承包（EPC）（注）

17,800.00 2023年1月 2023年5月 4,830.12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生化系统

改造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

包（EPC）

8,108.97 2023年12月 2024年1月 6,929.00

注：黄家湖泵站出站管道工程总承包（EPC）项目2024年发生工程变更，合同金额由14,400万元变

更为17,800万元，故上表中按照变更后的合同金额重新计算期初、期末合同履约进度。

（2）在收入提高的前提下，工程公司积极对标行业先进水平，通过应用施工现场数字化、BIM、智慧

工地等行业主流技术，优化了现场管理，公司员工数量及薪酬成本未同比增加，有效控制固定成本，提高

了人均劳动生产率和工程利润率。

（3）2023年工程公司获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后，企业所得税税率变更为15%，但因当年递延所得税

费用转回2188万元， 故2023年净利润相应减少1440万元；2024年公司不存在递延所得税费用转回的影

响，净利润较2023年有所增加。

综上，近三年得益于外部市场的持续开拓，工程公司业务数量基本稳定，在手合同金额持续增长，为

工程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智慧化、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工程公司提质增效及降

本增利，并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税率变化切实降低税负支出，因此工程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较之前年度大

幅增加。

3、公司收入确认依据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除以预计合同总成本计算完工进度，按合同及洽商变更金

额编制的预计总收入乘以完工进度计算应确认的收入，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同时公司的主要项目均取得

了甲方、监理、跟审单位认可的施工（监理）月度报告；经公司自查，公司各年度收入确认准确，不存在提

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4）年审会计师意见

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一）、核查程序

我们对成本归集、收入确认、履约进度估计合理性等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主要

包括：

1、针对成本归集的具体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1）了解公司用于成本归集的材料、设备采购租赁招标及比选管理流程，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外用单

位招标及比选管理流程，物资结算流程、专业劳务分包结算流程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评价这些控制的设

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对重要工程项目的工程设备材料挂账单、工程价款拨付单、工程进度中间结算书、验工计价明细

表、材料入库单、材料出库单、采购付款记录、发票等支持性文件进行检查，以核实账务处理是否正确、入

账金额是否准确、入账期间是否恰当；

（3）向重要供应商实施函证程序，函证往来款余额，确认报告期内大额采购的真实性、完整性；

（4）取得项目成本明细表，选取样本，检查项目当期成本结转金额是否准确，对于预计总成本发生大

额调整的项目检查该项目对应的《单项工程目标总成本控制表》；

2、针对收入确认的具体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工程施工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工程施工合同台账，选取样本，复核管理层在识别合同、识别单项履约义务和确定交易价格

等方面的判断是否准确，重新计算工程施工合同履约进度的准确性；

（3）抽样选取工程施工项目样本，检查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金额与其所依据的工程项目合同和

成本预算是否一致；

（4）复核重大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成本及预算总成本，复核工程施工合同的变更资料，评估其金额

调整的合理性；

（5）检查实际发生工程成本的合同、发票、材料收发单、结算单等支持性文件，以评估实际成本的认

定的合理性；

（6）执行截止性测试程序，检查相关合同成本是否被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7）选取重要的工程施工项目样本，对工程形象进度进行现场查看，与工程管理部门等讨论确认工

程的形象进度，并与账面记录的履约进度进行比较，评估工程履约进度的合理性；

（8）对本年新增的海南项目，聘请工程造价专业人员对项目进度进行复核。

（二）、核查意见

通过实施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2024年成本归集、收入确认、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收入确认准

确，不存在提前或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问题二：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显示，2022年到2024年底，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47.98亿元、50.02亿

元、58.47亿元，2024年应收账款余额占当年营业收入的154.89%，较期初增长16.89%。 公司报告期内计提

坏账准备0.48亿元，公司将应收账款分为“排水公司污水处理费” 和“账龄为基础的款项” 两个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合计计提比例分别为10.25%、13.27%。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分业务披露近3年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名称、与公司关联关系、交易内容、期初和期末应收余额、

期后回款情况，并结合业务特点与经营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原因；

2024年前五大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明细表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欠款单位名称 关联方类型 交易内容

2024年期

初余额

2024年期末

余额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比

期后回款情况

（2025年）

自来水业务

武汉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母公司 自来水费 4,253.81 4,412.00 0.75% 0.00

污 水 处

理业务

客户1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387,

318.08

437,356.15 74.80% 42,077.32

客户2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4,519.97 5,737.04 0.98% 132.26

客户3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3,282.67 4,436.65 0.76% 597.65

客户4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1,929.97 2,756.49 0.47% 596.40

客户5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891.75 1,982.37 0.34% 1,854.62

水 务 工

程业务

武汉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

同受 一方 控

制

工程款 42,691.72 14,246.80 2.44% 1,564.66

武汉市新洲区阳

逻供水安装有限

公司

同受 一方 控

制

工程款 11,253.79 11,741.20 2.01% 2,000.00

武汉市水务集团

蔡甸区自来水有

限公司

同受 一方 控

制

工程款 7,718.41 10,764.76 1.84% 2,557.91

武汉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母公司 工程款 0.00 53,953.67 9.23% 6,888.10

武汉市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 工程款 5,726.81 6,951.10 1.19% 5,710.02

合计

469,

586.98

554,338.23 94.81% 63,978.94

2023年前五大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明细表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欠款单位名称 关联方类型 交易内容

2023年期

初余额

2023年期末

余额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比

期后回款情况

（2024年）

自来水业务

武汉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

同受一方控

制

自来水费 1,487.87 4,253.81 0.85% 4,253.81

污 水 处

理业务

客户1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299,

014.52

387,318.08 77.44% 148,944.95

客户2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1,041.48 4,519.97 0.90% 3,001.79

客户3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2,140.25 3,282.67 0.66% 1,069.79

客户4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1,067.63 1,929.97 0.39% 1,929.97

客户6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591.86 1,124.30 0.22% 1,124.30

水 务 工

程业务

武汉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

同受一方控

制

工程款 44,621.78 42,691.72 8.54% 28,444.92

武汉市水务集团

蔡甸区自来水有

限公司

同受一方控

制

工程款 9,274.89 7,718.42 1.54% 1,816.71

武汉市新洲区阳

逻供水实业有限

公司

同受一方控

制

工程款 9,153.19 11,253.79 2.25% 308.27

武汉市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 工程款 5,627.91 5,726.81 1.14% 4,658.26

澄迈县水务项目

建设管理中心

非关联方 工程款 5,245.81 4,818.61 0.96% 0.00

合计

379,

267.19

474,638.15 94.89% 195,552.77

2022年前五大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明细表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欠款单位名称 关联方类型 交易内容

2022年期

初余额

2022年期末

余额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比

期后回款情况

（2023年）

自来水业务

武汉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

同受一方控

制

自来水费 1,430.92 1,487.87 0.31% 1,487.87

污 水 处

理业务

客户1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220,

837.44

299,014.52 62.32% 101,169.66

客户7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81,470.23 76,470.23 15.94% 76,470.23

客户3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1,592.84 2,140.25 0.45% 798.16

客户5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180.58 1,231.44 0.26% 1,231.44

客户4 非关联方 污水处理费 988.98 1,067.63 0.22% 1,067.63

水 务 工

程业务

武汉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

同受一方控

制

工程款 56,834.43 44,621.78 9.30% 29,985.60

武汉市水务集团

蔡甸区自来水有

限公司

同受一方控

制

工程款 7,465.81 9,274.89 1.93% 8,324.37

武汉市新洲区阳

逻供水实业有限

公司

同受一方控

制

工程款 881.02 9,153.19 1.91% 500.00

澄迈县水务项目

建设管理中心

非关联方 工程款 3,927.27 5,245.81 1.09% 2,713.05

武汉市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 工程款 5,788.31 5,627.91 1.17% 500.00

合计

381,

397.83

455,335.52 94.90% 224,248.01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原因如下：

自来水业务：公司自来水业务期末应收账款主要系2024年第四季度自来水费尚未收回所致，预计该

款项2025年年底前可足额收回。

污水处理业务：公司污水处理业务主要为特许经营形式，由公司相关子公司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

的处理标准提供合格的污水处理服务，政府方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近年

来由于公司污水处理服务费收入规模逐年增加，相应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回款周期有所延长，因此导致公

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

水务工程业务：公司水务工程业务应收账款主要系2024年收入增加相应的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同时

公司承接的项目基本为国有投资或政府资金，需要进行工程结算、财务决算、政府部门财审等多个审计及

监管环节。 工程结算审计周期与项目规模及复杂程度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结算审计周期为1至3年不

等，而大型复杂项目其结算周期往往需要3至5年不等，基于上述行业特点因素，结合施工协议中对工程结

算及尾款支付的约定，通常在工程验收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80%，工程结算完成付至95%，财务决算完成

付至98.5%，质保期满付尾款。

（2）各业务板块近3年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的账龄结构、坏账计提比例、信用政策变化情况、逾期情

况，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充分；

(下转A16版）


